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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 冰 梁晓晨 通讯
员 谷 龙） 只因为村民实施危房改造，
夏邑县某村党支部书记被告上法庭。近
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认为：蔡
某积极履行职责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保
护和肯定，依法驳回原告的上诉请求，
用法律为村干部“撑腰”。

王某 1949年出生，居住的两间房屋
系上世纪九十年代建造。2019 年 8 月 2
日，王某的长子为了改善父亲的居住条
件，根据上级政府关于危房改造的有关
规定，向所在村村委会提出危房改造申
请。经村委会评议、乡政府审核和县级
有关机关审批后，确定将该房屋列为危
房改造补助对象。2019年 9月 12日，负

责此次改建工作的村党支部书记蔡某组
织人员对王某的房屋进行了改造。

时隔将近两年，蔡某却接到了法院
的传票、诉状、举证通知书和应诉通知
书。王某在诉状中说，蔡某组织人员以
为王某改造危房为由，“拿走”了他 600
元钱，还破坏了他的生活用电，要求蔡
某赔偿各项损失7800元。

夏邑县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当事
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
王某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原告的观点。
蔡某作为原告所在村党支部负责人，在
原告的房屋形成危房时，依法履行职
责，帮助原告将房屋修缮改造，使原告
的危房更加适合居住，其履职尽责的行

为应予以保护，判决驳回原告王某的诉
讼请求。

王某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市中级人
民法院依法审理并作出判决：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夏邑县人民法院会亭法庭副庭长郭
希海告诉记者，本案是行为人依法履职
反被告上法庭的案件。本案中，蔡某作
为村党支部负责人，对王某的危房进行
改造，是积极履行职责，为群众办实事
的表现，是法律和社会公德所应当鼓励
和支持的正能量行为。王某认为蔡某利
用危房改造机会“拿走”其600元，并毁
坏其财产，应当提供证据予以证实，没
有证据证实的观点不能得到人民法院的

支持。即便蔡某对王某财产造成部分损
害，因蔡某履行职务的正当性和积极
性，作为王某应负有一定的容忍义务。
本案一、二审判决均驳回了王某的诉讼
请求，肯定了蔡某积极履行职责的行
为，有利于道德风尚的传承，对建立良
好的社会风气具有引导作用。

积极履行职责的行为应当受到法律保护和肯定

改造危房反成被告 法律为村干部“撑腰”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胡仲宇）近
日，永城市人民检察院组织全院中层以上干部
收看省委组织部和河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
《“十大战略”云课堂》第四期直播节目《行
走河南 读懂中国》。

整期节目围绕“行走河南 读懂中国”读
什么？在哪读？怎么读？逐一讲解，通过故事
讲述、案列分析、专家评论、数据对比等形
式，以小见大，深入浅出，详细解读了我省厚
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转化为“文旅文创融合战
略”重大优势的远大目标。

通过观看节目，该院广大干警对我省“文旅

文创融合战略”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期节
目让干警们对“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的说
法有了更为深远的理解和认知，并对我省厚重
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为
检察文化建设开拓了思路，明晰了方向。

该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杨亚东表示，在今
后的工作中，将认真落实省委、市委对开展

“能力作风建设年”活动的要求，立足检察工
作实际，更新观念、创新思维，以党建引领、
能动履职、品牌赋能、文化助力丰富检察内涵
建设，为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
章、落实“十大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永城市检察院

以文化助力丰富检察内涵建设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郭 玺） 7月15日，宁陵县人
民检察院召开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兼任检察官助理工作推进会。

此次会议，旨在全面贯彻落实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进一
步推进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兼任检察官助理工作的相关要求，
深化执法司法协作配合。

会议首先学习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行政机关专
业人员兼任检察官助理工作办法>（试行）》《宁陵县人民检
察院关于选聘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兼任检察官助理的实施方
案》，与有关行政单位就推荐检察官助理数量、专业、履职等
事宜进行了协商、交流，为下一步推进工作落实做好准备。

各参会单位就聘请行政机关专业人员兼任检察官助理工
作表示全力支持，一致认为开展兼任检察官助理工作，是全面
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公正司法与依法行政的重要举措，
将在本单位挑选推荐业务素质高、工作能力强的业务骨干，积
极协助和参与检察机关办案工作，共同助力平安宁陵、法治宁
陵、生态宁陵建设，实现双赢、多赢、共赢的工作局面。

宁陵县检察院

深化执法司法协作配合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通讯员 张东祥） 7
月15日，柘城县人民检察院邀请县人武部、县
退役军人事务局、县卫健委、县教体局、县交
通局、县银保监组、县行政服务中心等相关职
能部门，召开军人权益保护磋商会。

会上，检察机关对开展军人权益保护公益
诉讼专项监督活动情况作了介绍。近日，该县
人民检察院与县人武部、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在县长途汽车站、公交车站、行政服务中心、
医院、银行网点等公共场所进行走访、调查时
发现，部分公共服务场所存在军人优先标识缺
失、残疾军人免费乘坐市内公交政策未落实到
位等问题。

与会各单位对落实军人权益工作开展情况
进行磋商交流，一致认为，军人肩负着保家卫
国的神圣职责和崇高使命，理应得到全社会的
尊崇。维护好军人地位和权益是全社会的共同

责任，需要各单位齐心协力、齐抓共管。县人
武部负责人对此次会议给予高度评价，对检察
机关及各单位在维护军人地位和权益方面所做
的工作表示感谢，并提出具体意见和建议。

会议强调，保障军人合法权益，事关国家
安全和发展大局，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对此次
调查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进行整改，对管辖范
围内的类似情况要进行排查、完善，并积极宣
传军人军属优待政策，让关爱军人形成社会风
尚，让优抚对象受到全社会尊重，让军人成为
全社会尊崇的职业。

柘城县检察院

多部门联合保护军人合法权益

近日，睢县人民检察院第四检察部干警开展以“党的生日话职
责、益心为公促发展”为主题的党日活动，并到睢杞战役烈士陵园
拜谒，表示将继续开展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助力红色资源等的保护
与开发。 杨喜悦 摄

7月15日，睢阳区人民检察院第二检察部干警到金世纪广场开展
防范养老诈骗宣传活动，向老年人宣传养老诈骗知识，积极解答老
年人提出的问题，并告知打击养老诈骗的举报方式。 朱思璇 摄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梁晓晨 通讯员 洪小辉）为深入开
展“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创建活动，持续提升人民群众
满意度和获得感，7月16日上午，永城市人民法院会同永城市
公安局召开打击拒执犯罪联席会议。

会议中双方就当前惩治拒不执行生效法律判决、裁定犯
罪中存在的疑难问题，强化打击拒执犯罪合力，做好两单位
间的衔接配合，加大相应法治宣传等事项进行了深入交流讨
论，为逐步形成打击拒执犯罪的长效机制奠定坚实基础。

会议讨论通过了完善移转拒执案件侦查机制。法院、公
安紧密配合，在案件移交侦查前先行介入进行分析研判，固
定完善证据，为追究拒执犯罪奠定证据基础；建立立案前纠
纷化解机制。针对移交到公安机关追究拒执犯罪的案件，联
合拒执犯罪侦查大队做好前置调解工作，与案件当事人双方
进行沟通，尽力做好有关债务、抚养权、腾退房屋等纠纷的
矛盾化解工作，向被执行人讲明拒不履行法院判决裁定的法
律后果，促使其履行判决义务，从而在案前化解矛盾，不再
需要通过刑事手段解决问题；建立联席会议研判机制。定期
召开业务部门联席会议，交流工作经验，加强对复杂疑难案
件的专题研究，增加共识，减少分歧，统一认定犯罪标准，
在行动上凝聚战斗合力，形成快速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进
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今年 3 月以来，永城市人民法院成功移转拒执案件 13
起，为债权人追回欠款160余万元。

永城市法院

向拒执犯罪再“亮剑”

本报讯（记者 王 冰 梁晓晨 通讯员 刘 岩）为深
入贯彻落实《河南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鼓励
和引导人民群众遇到矛盾纠纷优先选择和解、调解的方
式化解，7月 19日，我市两级法院干警走上街头，集中开
展《河南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宣传活动。

《河南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经河南省第
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于2022
年 3月 30日审议通过，自 2022年 7月 1日起施行。《条
例》分为总则、矛盾纠纷预防、矛盾纠纷化解、保障与
监督、附则五章五十三条，旨在促进和规范矛盾纠纷多
元预防化解工作，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活动现场，干警们通过悬挂宣传标语横幅、发放宣
传彩页、摆放宣传版面等形式，向过往群众宣传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相关知识，通过设置法律咨询台，向群众讲
解《条例》相关规定和法院一站式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
制建设相关情况，对大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
同时，干警们还介绍了法院深入开展诉前调解的新举措
和移动微法院网上立案流程，让群众了解更多法院便民

司法服务措施，引导和鼓励群众通过多元调解的途径来
化解纠纷，切实减轻群众的诉累。

本次集中宣传活动，进一步扩大了《条例》的社会
知晓度和影响力，为群众更加全面地了解、选择矛盾纠
纷多元化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我市两级法院积极融入基层治理，深入践
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参与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工作。我市两级法院将认真贯彻落实好《条例》要求，
主动延伸法院多元化解职能，积极推进诉源治理工作开
展，创新发扬新时代“枫桥经验”，助力矛盾纠纷多元化
解，争取将群众矛盾纠纷化解在源头、解决在萌芽，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司法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我市两级法院集中宣传《河南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

7月19日，市中级人民法院干警在金世纪广场为
群众讲解 《河南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 内
容，解答法律问题，并向群众介绍法院一站式多元化
解矛盾纠纷机制建设相关情况。 杨委峰 摄

7月19日，梁园区人民法院在辖区廉政文化广
场开展《河南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宣传
活动，提高了群众对多元化解纠纷和获得法律服务
途径的认识，营造了良好社会氛围。 王建华 摄

7月19日，睢阳区人民法院在北海路法治公园开
展 《河南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 宣传活动，
引导群众多渠道、多方式解决矛盾纠纷，切实减轻群
众诉累。 刘 军 摄

7 月 19 日，柘城县人民法院在千树园广场开展
《河南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宣传活动，现场
解答群众的疑虑，进一步提升了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
的支持、理解、信任和配合。 贺德威 摄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李方弟） 7月 18日，睢县
人民法院开展“法庭开放日”活动，邀请河南省文化产业示范
园区、商丘市中小学生研学基地——睢县惠济文化大观园师生
参观尚屯法庭。

在法官李中伟的带领下，同学们先后参观了尚屯法庭诉讼
服务接待室、科技法庭、党建活动中心等场所，了解法庭诉讼
服务工作内容，体验智慧法庭运行操作，并旁听了一起民间借
贷纠纷案件的庭审。

“法庭开放日”活动摆脱了以说教为主的普法教育模式，
让广大学生走进法庭，近距离接触庭审，感受法律的威严，感
受法院的文化，进一步增强了学生的法治观念。同学们纷纷表
示，此次“法庭开放日”，让自己对法院的诉讼程序有了更直
观的认识，在今后一定会不断学习法律知识，做知法、守法、
遵法的阳光少年，早日成为社会的栋梁。

睢县法院尚屯法庭

开展“法庭开放日”活动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陈金华） 7月 19日，虞城
县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干警来到两河口公园，开展《河南
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集中宣传活动。

针对群众提出的借贷纠纷、婚姻家庭、邻里关系、劳动
争议等方面的法律咨询，干警们耐心解答，普及有关法律知
识，积极引导他们通过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诉前调解等方
式解决矛盾纠纷。

虞城县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表示，该院将学习宣传贯彻
《河南省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条例》，与“三零”创建工作
紧密结合，不断完善一站式多元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加强和其他矛盾纠纷化解平台的对接，推动基层矛盾纠纷多
元化解，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虞城县法院

推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

本报讯（记者 梁晓晨 通讯员 刘雪豪） 7月 19日，民权
县人民法院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示范法院”创建活动，组织
立案庭 11名干警走进民生广场，开展《河南省矛盾纠纷多元
预防化解条例》专项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干警们通过悬挂条幅、设立展板、发放宣传彩
页等形式，对该《条例》出台背景、立法目的、主要内容以及
辖区内多元解纷工作机制建设和矛盾纠纷预防化解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了介绍，并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

近年来，该院积极融入全县社会治理大局，传承发展“枫
桥经验”，着力在诉源治理上下功夫，不断拓宽纠纷解决渠
道，助力平安民权建设。下一步，他们将全面推进一站式多元
解纷和诉讼服务体系建设，积极参与“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
会治理体系，打好共同化解矛盾纠纷的“组合拳”。

民权县法院

着力在诉源治理上下功夫


